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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MAX
Holdings Limited

Amax Holdings Limited
奧瑪仕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59）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布

奧瑪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本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獨立核數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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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92,057 272,702
銷售成本  – –
   

毛利  92,057 272,702

其他收入 5 36,788 42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1,294,978) –
銷售及分銷開支  (2,208) (491)
一般及行政開支  (17,818) (27,397)
   

經營（虧損）╱溢利 6 (1,186,159) 245,241

融資成本 8 (24,222) (29,81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4
 

 應佔聯營公司經營溢利  45,209 11,924
 應佔聯營公司無形資產減值虧損及攤銷  (43,236) (38,718)
  1,973 (26,794)
   

除稅前（虧損）╱溢利  (1,208,408) 188,631
所得稅 9 – –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1,208,408) 188,631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10 – 30,325
   

期內（虧損）╱溢利  (1,208,408) 218,956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08,408) 218,995
 少數股東權益  – (39)
   

期內（虧損）╱溢利  (1,208,408) 218,956
   



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虧損）╱溢利 13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 基本  (35.18)港仙 8.24港仙
   

  － 攤薄  (35.10)港仙 8.24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 基本  (35.18)港仙 7.10港仙
   

  － 攤薄  (35.10)港仙 7.10港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基本  不適用 1.14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1.1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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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1,208,408) 218,95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
 重新分類調整後：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平值儲備變動淨值  (195,268) (1,500,00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403,676) (1,281,044)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403,676) (1,281,005)

 少數股東權益  – (39)
   

  (1,403,676) (1,28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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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390 3,39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3,510 5,040
   

  6,900 8,430

 無形資產  19,016 19,92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4 889,795 887,822
 其他金融資產 15 605,022 2,095,268
   

  1,520,733 3,011,441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6 718,554 634,973
 現金及現金等值  62,316 78,209
   

   780,870 713,18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7 (129,598) (140,019)
 借貸 18 (5,000) (6,600)
   

  (134,598) (146,619)
   

流動資產淨值  646,272 566,56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167,005 3,578,004

非流動負債
 承兌票據 19 (605,982) (906,612)
   

資產淨值  1,561,023 2,671,39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 38,060 26,589
儲備  1,522,963 2,644,80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61,023 2,671,392

少數股東權益  – –
   

權益總額  1,561,023 2,67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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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包括奧瑪仕控股有限公司（「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其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
日獲授權發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內採用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計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資料乃須由管理層就有關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以
年初至今為基準計算之經呈報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出之金額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實
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所出入。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解釋附註摘錄。該等附註包括對了解本
集團自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對財務狀況及表現轉
變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解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份財務報表所需之一切資料。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由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陳葉馮」）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獨立核數師執行之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中期報告載有陳葉馮致董事會之獨立審閱報告。此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由本公
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乃前期呈報資料，
並不屬於本公司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而是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查閱。核數師已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十七日刊發之報告中表示對該財務報表無保留意見，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
查閱。



7

2. 會計政策變動

(a)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一項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多項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
新詮釋，而該等準則、修訂及新詮釋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
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相關之發展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修訂版）—財務報表的呈列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善（二零零八年）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對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
體或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金融工具：披露—金融工具披露之改善

•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修訂版）—借貸成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善（二
零零八年）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此乃由於該等修訂及詮釋與本集團目前
已採用之政策一致。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並不包含任何專門適用於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額外披露規定。上述其餘發展對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影
響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規定分部之披露，須以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營運及管
理本集團之方式為基礎，各個須予呈報分部之金額須與向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
者匯報作為評估分部表現及經營事務決策的數據一致。該做法有別於過往年度
將本集團財務報表按業務分類以及按地域分類而將分部資料分開列出的呈列方
式。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使分部資料呈列之方式與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
管理人員提供之內部報告更為一致，從而引致須識別及呈列額外須予報告分部（見
附註3）。由於期內乃本集團首次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呈列分部資料，中期
財務報告內已載有額外解釋以解釋編製資料的基礎。對應金額乃按與經修訂分
部資料一致之基準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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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修訂版）， 在經修訂的綜合權益變動表
中，當權益股東以其身份進行交易而引起之權益變動之詳情應與所有其他收入
及支出分開呈列。所有其他收入及支出項目若須確認為本期損益時，需在綜合
收益表內呈列；否則需在新的主要報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內呈列。本中期財務報
告已採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之新格式，及為求與新格式一致，
表內對應的金額已重新呈列。此項呈列變化並無對任何呈列期間的已呈報之損
益、總收入及支出或資產淨值構成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刪除了規定把來自收購前溢利的股息應確認為被投
資企業投資賬面值削減而非收入之條文。因此，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來自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聯合控制實體的所有應收股息，不論是收購前或收購後
之溢利，均將於本公司之綜合全面收益表內確認，而於被投資企業之投資的賬
面值將不會減少，除非該賬面值因被投資企業宣派股息而被評估為減值。在此
情況下，除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內確認股息收入外，本公司亦將確認減值虧損。
根據此修訂下之過渡性規定，此項新政策將應用於本期或將來之任何應收股息，
而前期則不需重列。

(b)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
現正評估該等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在初次應用時之影響。到目前為止，本
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不會產生重大影響。

3. 分類報告

本集團按部門劃分管理其業務。於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時及就資源
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內部呈報資料方式一致之方式，本集團確定以下兩個呈
報分部。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計以構成以下之呈報分部。

持續經營業務：

投資於博彩及娛樂相關業務分類：

－ 投資於從事博彩相關業務之宣傳推廣、客戶發展、協調、營運及提供技術顧問服務之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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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

液晶體顯示屏產品分類：

－ 製造及銷售液晶體顯示屏及液晶體顯示屏組件。

(a) 分類業績、資產及負債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於中期財務報表中披露的分部資料已按與主要營運決
策者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部間分配資源使用的資料一致之方式進行編製。就此而言，
主要營運決策者按以下基礎監控各呈報分部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分部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
括個別分部之貿易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由分部直接管理之貸款。

收入及支出乃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之銷售額及所產生的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之資產折
舊或攤銷產生之支出分配予呈報分部。

可報告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為達到須予報告分部（虧損）╱溢利，
本集團之盈利乃對並未指定屬於個別分部之項目作出進一步調整，如董事及核數師之
酬金及其他公司行政成本。

除收到有關須予報告分部（虧損）╱溢利之分部資料外，主要營運決策者獲提供有關收
益之分部資料、由各分部直接管理之來自現金結餘及借貸之利息收入及支出，分部於
彼等營運中使用之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以及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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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期內之除稅前須予報告分部（虧損）╱溢利按經營業務分部之分析如下：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於博彩及娛樂 液晶體
 相關業務之投資 顯示屏產品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92,057 – 92,057
   

呈報分部之除稅前虧損
 （包括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192,606) – (1,192,606)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呈報分部資產 2,200,178 – 2,200,178
   

呈報分部負債 732,567 – 73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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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於博彩及娛樂 液晶體
 相關業務之投資 顯示屏產品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272,702 25,170 297,872
   

呈報分部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包括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212,393 (3,972) 208,421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呈報分部資產 3,676,458 – 3,676,458
   

呈報分部負債 1,043,551 – 1,043,551
   

(b) 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溢利

源自本集團外部客戶之呈報分部
 （虧損）╱溢利 (1,192,606) 208,421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開支 (15,802) (23,762)

出售已終止業務之收益 – 34,29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之除稅前綜合（虧損）╱溢利
 及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1,208,408) 21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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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呈報分部資產 2,200,178 3,676,458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101,425 48,165
  

總資產 2,301,603 3,724,623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負債

呈報分部負債 732,567 1,043,551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負債 8,013 9,680
  

總負債 740,580 1,053,231
  

4.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投資於博彩及娛樂相關業務之收入
 －投資於中介人相關業務  89,972 269,161
 －投資於貴賓博彩相關業務  1,673 2,266
 －投資於直播百家樂系統業務  – 571
 －投資於角子機業務  412 704
   

  92,057 272,702

已終止經營業務：

銷售液晶體顯示屏產品  – 25,170
   

  92,057 29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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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本集團之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利息收入 – 258

承兌票據持有人貸款利息收入 1,423 –

抵銷承兌票據發行股份後之公平價值收益 35,251 –

租金收入 108 90

其他收入 6 79
  

 36,788 427
  

已終止經營業務：
銀行利息收入 – 1

其他收入 – 48
  

 – 49
  

 36,788 476
  

6. 經營（虧損）╱溢利

經營（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員工成本

持續經營業務：
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開支 2,670 2,498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6,749 8,225

定額退休計劃供款 145 307
  

 9,564 11,030
  

已終止經營業務：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 4,509

定額退休計劃供款 – 21
  

 – 4,530
  

 9,564 1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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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b) 其他項目：

持續經營業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51 952

無形資產攤銷 905 1,269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729 –

核數師酬金
 －審計服務 – 100

 －其他服務 190 290

有關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最低租金付款 1,658 1,515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減直接支銷
 3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5,000港元） (73) （55）
  

已終止經營業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511

匯兌淨虧損 – 556

有關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最低租金付款 – 934

存貨成本 – 20,594
  

7. 董事酬金

董事酬金之概述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薪酬、津貼 退休 以股份為
 董事袍金 及實物利益 計劃供款 基礎之付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執行董事 – 1,765 73 1,234 3,072

非執行董事 60 – – 147 207

獨立非執行董事 323 – – 440 763
     

 383 1,765 73 1,821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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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薪酬、津貼 退休 以股份為
 董事袍金 及實物利益 計劃供款 基礎之付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執行董事 – 4,420 251 1,249 5,920

非執行董事 16 – – – 16

獨立非執行董事 171 – – – 171
     

 187 4,420 251 1,249 6,107
     

8.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借貸之利息 20 163

承兌票據之利息 24,202 29,653
  

 24,222 29,816

已終止經營業務：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款之利息 – 1,124
  

 24,222 30,940
  

9. 所得稅

(a) 持續經營業務

由於業務包括持續經營業務之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及海外所得稅作出撥備。

(b) 已終止經營業務

由於業務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估計
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及海外所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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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未確認遞延稅項

本集團並無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由於不大可能在相關稅務司法權區及實體取得未來
應課稅溢利以供稅項虧損抵銷，因此並無就累計稅項虧損約9,00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8,100萬港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根據現行稅務規例，稅項虧損並無
屆滿期。

10.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向獨立第三方出售於Profit Goal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後，本集團製造
及買賣液晶體顯示屏產品之業務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終止經營，出售收益淨額約
為34,297,000港元。

(a)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3,972)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 34,297
 

 30,325
 

(b)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如下：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5,170

銷售成本 4 (20,315)
 

毛利  4,855

其他收入 5 49

銷售及分銷開支  (2,832)

一般及行政開支  (4,920)
 

經營虧損  (2,848)

融資成本 8 (1,124)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11 34,297
 

除稅前溢利  30,325

所得稅  –
 

期內溢利  3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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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截至出售完成日期之已終止經營業務貢獻之現金流量淨額（已包括在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如下：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2,379)

投資活動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196)

融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1,459
 

已終止經營業務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1,116)
 

11.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出售附屬公司之負債淨額如下：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99

存貨 2,66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5,991

現金及現金等值 1,543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4,401)

借貸 (31,487)
 

出售負債淨額 (34,287)

豁免應收本公司款項 (10)
 

出售收益 (34,297)
 

收取之代價（1港元） –

減：出售現金 (1,543)
 

出售產生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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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息

 截至二零零九年 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港仙   港仙
 每股 千港元  每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擬派中期股息 – – 1.5 39,883
    

於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每股1.5

港仙，合共39,883,000港元。該中期股息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中期後派付。

13.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未經審核（虧損）╱溢利及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詳情如下：

i)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1,208,408) 188,670
已終止經營業務 – 30,325
  

 (1,208,408) 218,995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四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2,658,889 26,588,897

股份合併之影響 – (23,930,008)

為抵銷承兌票據而發行股份之影響 771,475 –

根據僱員購股權計劃所發行之股份 4,132 –
  

於九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34,496 2,65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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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於持續經營業務之未經審核虧
損1,208,40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溢利188,67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3,434,496,000股（二零零八年：2,658,889,000股）計算。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本公司並無任何已終止經營業務，故並無呈
列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於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應
佔本集團未經審核溢利30,32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658,889,000股
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未經審核虧損1,208,408,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溢利218,99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442,395,000股（二
零零八年：2,658,889,000股）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攤薄）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3,434,496 2,658,889

視作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無須代價
 發行股份之影響 7,899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已攤薄） 3,442,395 2,658,889
  

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於持續經營業務之應佔未經審核虧
損1,208,40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溢利188,67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3,442,395,000股（二零零八年：2,658,889,00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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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本公司並無任何已終止經營業務，故並無呈
列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於已
終止經營業務之應佔未經審核溢利30,32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658,889,000股計算。

14. 於聯營公司權益

(a) 下表僅列出對本集團業績或資產有主要影響之聯營公司（乃非上市公司）詳情：

 業務 註冊成立及 已發行及 本集團之
聯營公司名稱 架構形式 經營地點 繳足股本之詳情 有效權益 本公司持有 主要業務

希臘神話（澳門） 註冊成立 澳門 2,412股每股面值 49.9% 49.9% 博彩及娛樂
 娛樂集團股份    1,000澳門元之普通股   相關業務
 有限公司   

 （「希臘神話」）

(b) 聯營公司財務資料摘要：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形 無形
 收入 經營溢利 資產攤銷 資產減值 溢利淨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百分之一百 152,820 90,600 (62,279) (24,367) 3,954

本集團之有效權益 76,257 45,209 (31,077) (12,159) 1,973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形 無形
 收入 經營溢利 資產攤銷 資產減值 虧損淨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百分之一百 78,011 23,896 (77,592) – (53,696)

本集團之有效權益 38,928 11,924 (38,718) – (26,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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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金融資產

 千港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095,268

減：減值虧損
   透過收益表 (1,294,978)

   透過全面收益表 (195,268)

 (1,490,246)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05,022
 

根據澳門政府規定，中介人佣金上限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起為1.25%，其將對澳瑪國際
之中介人相關業務產生不利影響。本集團管理層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檢討內部及
外部資料來源，以識別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可能減值之跡象。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乃由獨立專業估值師中證以使用價
值計算方式計量。

該估值乃根據管理層就一年期間所批准之最近期財政預算所得出之現金流預測，以及基於3%

之增長率加一個最終值所推算的超出一年期間之現金流量而作出。用作計算預測現金流折
現值之折現率為19%。

根據評估，本公司董事認為，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減值虧損為1,490,246,000

港元。

16.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於各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即期 619,459 603,369

向承兌票據持有人之貸款 55,000 –

項目按金 29,800 –

其他應收款項 14,295 31,604
  

 718,554 63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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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貿易賬款於各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三個月後到期 1,653 1,653

其他應付款項 127,945 138,366
  

 129,598 140,019
  

18. 借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結欠獨立第三方之其他貸款，無抵押 

 －按年利率6.5厘計息及按要求償還 5,000 5,000

 －免息及按要求償還 – 1,600
  

即期部分 5,000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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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承兌票據

(a) 於二零零六年，本公司向聯營公司股東發行面值約14億5,472.2萬港元之承兌票據，以
作為收購聯營公司之部份代價。

承兌票據為無抵押、不計息及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即承兌票據發行日起計第
十年）償還。

承兌票據之利息開支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即按承兌票據公平價值及實際利率每年7

厘計算，並扣除承兌票據之賬面值及計入收益表。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906,612

減：透過發行股份抵銷 (300,630)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05,982
 

20. 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6,588,897 26,589

每1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股份合併為1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合併股份  (23,930,008) –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2,658,889 26,589

為抵銷承兌票據而發行股份  1,140,000 11,400

根據僱員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  7,100 71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805,989 3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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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承擔如下：

(a)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應付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3,026 3,258

第二至第五年 1,261 2,705
  

 4,287 5,963
  

(b)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本集團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概無任何其他重大資本或財務承擔。

22.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23. 比較數字

由於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

號營運分部，若干比較數字已經調整，以配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並且就二零零九年首次
披露之項目提供比較金額。此等變動之進一步詳情已於附註2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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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僅於澳門從事博彩及娛樂業務。
其核心投資為於希臘神話娛樂場之49.9%股本投資及與澳瑪國際一人有限公司（「澳
瑪國際」）訂立之貸款溢利契約協議。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總營業額9,200萬港元，包括中
介人相關業務所產生之收入9,000萬港元及本集團貴賓博彩相關業務及其他博彩
相關業務所產生之收入200萬港元。總營業額較上年同期之總營業額3億港元減少
69%。充滿挑戰之業務環境乃營業額減少之主因；亦值得注意的是，收入由上年
同期市場高位回落。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淨額達12億港元，上年同期溢利2億1,900

萬港元。虧損主要由於根據新制定之法律和法規計算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
虧損所致。澳門政府制定新法律和法規，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起，規定中介
人佣金上限為1.25%。由於本集團收取中介人佣金，故該等新法律和法規直接影
響本集團業務。由於經濟下滑及於澳門娛樂場行業之激烈競爭，本集團亦承擔無
形資產（指於澳門希臘神話娛樂場經營權中之49.9%權益）減值虧損。

預計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為非現金項目，故不會對本集團之
經營現金流量造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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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中介人相關業務 89,972 269,161

貴賓博彩相關業務╱相關業務 2,085 3,541
   

 92,057 272,702

其他收入 36,788 42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1,294,978) –

銷售及分銷與其他行政開支 (20,026) (27,888)
   

經營（虧損）╱溢利 (1,186,159) 245,241

融資成本 (24,222) (29,81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973 (26,794)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1,208,408) 188,631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 30,325
   

期內（虧損）╱溢利 (1,208,408) 218,956
  

業務回顧及前景
博彩及娛樂業務

中介人相關業務

於二零零七年，本公司與佳高集團有限公司（「佳高」）訂立貸款溢利協議，據此，
本公司向佳高提供19億港元貸款，而佳高將向澳瑪國際提供相同款額之貸款。澳
瑪國際綜合不同合作中介人之業務並直接與新濠鋒娛樂場（前稱澳門皇冠娛樂場）
交易，從中收取佣金，並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展開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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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業務線於過去為本集團之成功貢獻巨大。然而，由於澳門博彩業法律之不可預
見變動（即中介人1.25%佣金上限），本集團預計將對業務未來收益造成不利影響。
在該等情況下，本集團作出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錄得重大份額減值虧損之謹慎決
定。受該業務環境變動之影響，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中
介人相關業務對本集團之貢獻為9,000萬港元，而上年六個月期間為2億6,900萬港
元，下降66%。

儘管中介人相關業務受到外部因素（如法例之變動、激烈之市場競爭及嚴峻之宏
觀經濟環境）之影響，本集團將與其娛樂場業務夥伴及中介人業務夥伴繼續密切
合作，以維持互惠互利之業務關係。

貴賓博彩相關業務及其他博彩相關業務

本集團通過若干附屬公司在希臘神話娛樂場從事(i)高投注博彩區之宣傳、銷售及
廣告、客戶發展、協調及營運；(ii)營運希臘神話娛樂場之角子機。

於回顧六個月內，有關業務貢獻淨額為200萬港元，上年同期為300萬港元。

希臘神話娛樂場

本集團於澳門透過其擁有49.9%權益之希臘神話，管理希臘神話娛樂場。希臘神
話娛樂場擁有約100張大檯、16張貴賓賭檯及90部角子機。希臘神話入賬列為一間
本集團之聯營公司。

本集團應佔希臘神話娛樂場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達197萬
港元，上年同期為虧損2,679萬港元。

希臘神話娛樂場之經營業績將會持續受宏觀經濟因素、公共政策，以及其他情況
（如跟較大型主題娛樂場比較位置相對欠佳及物業面積相對較小）之影響。然而，
希臘神話娛樂場將繼續專注於為中場賭客提供服務。管理層將繼續致力於精簡營
運成本以推動股東價值。

前景
澳瑪國際每月所產生之投注轉碼額為平均每月200餘億港元之水平。反映出自二
零零九年年初起之復甦，當時投注轉碼額為190億港元之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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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維持與新濠鋒娛樂場之業務合作夥伴承諾。然而，由於法例環境變動（即
佣金上限），本集團中介人相關業務之盈利能力已受損害，致使管理層對作出決定，
將中介人業務之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作出減值虧損，從而完全反映上述業務在未來
之收入。

本年度金融及經濟環境確實經歷了相當動盪之時段。於本集團財政年度之前六個
月，本集團看到博彩市場滑向低點，其後在很短時間內完全轉向，猶如金融危機
從未發生。隨著市場條件之持續改善，本集團希望其將能夠在本年度餘下六個月
及以後更好地執行及交付業績。

此外，為本集團之多元化及穩定發展，本集團一直尋找投資機會。隨著中介人相
關業務經營環境之戲劇性變動，本集團已準備致力於尋求不同策略及途徑以維持
及改善其表現。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
八年： 1.5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以內部資源、經營活動及股權集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收益撥付業務營運及投
資所需。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23億20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37億2,500萬港元），包括非流動資產15億2,10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30億1,100萬港元）及流動資產7億8,10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7億1,300萬港元）， 乃來自15億6,100萬港元之股東資金（二零零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26億7,100萬港元）、零港元之少數股東權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零港元）、1億3,500萬港元之流動負債（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億4,700萬
港元）及6億600萬港元之非流動負債（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9億700萬港元）。

本集團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之比率）為5.80倍（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4.86倍），保持在令人滿意之高水平。

資產負債比率（以總借貸與股東資金之比例計算）維持在約39.14%（二零零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34.18%）之低水平。

股本架構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股本架構並無變動。



29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根據本公司與吳文新先生（「吳先生」）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
日訂立之認購協議及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股
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按每股0.4港元之認購價向吳先生配發及發行1,000,000,000股
新股，總面值1,000萬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本公司分別根據與認購人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五日及二零零
九年六月十七日訂立之認購協議及補充協議以現金按每股認購股份0.82港元之認
購價配發及發行140,000,000股新股予認購人，其為獨立於本公司之第三方人士。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根據行使購股權發行7,100,000股每股
面值0.1港元之股份（包括按每股0.1332港元之行使價發行2,600,000股股份及按每
股0.158港元之行使價發行4,500,000股股份）。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在香港及澳門僱用合共約18名（二
零零八年：20名）僱員。本集團明白人力資源之重要性，經常努力保留有能力和具
才幹的員工，向彼等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而本集團之薪酬及獎金制度的一
般架構，乃根據員工之職責、工作經驗、表現及現行市場慣例而釐定。本集團亦
為合資格員工安排參與一項經批准之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或同類計劃，
並向彼等提供醫療保險計劃。本集團亦按本集團及個別僱員之表現，根據一項購
股權計劃授予僱員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於整個相關期間，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董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整個相
關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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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一直採納、引用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條文」），惟若干措施偏離守則之要求，現詳述
如下：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之現任非執行董事均不設特定委任年期，此舉偏離了守則條文第A.4.1.條
之規定。然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全體非執行董事均須於股東周年大會上
輪值告退並膺選連任。本公司亦已收到各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年度獨立確認書，並
有理由相信彼等將繼續保持獨立於本公司。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充分措施以
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水平並不較守則條文之要求寬鬆。

業績審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
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奧瑪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南中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南中先生、李詠詩女士、李健豪先生及
Victor Ng先生，非執行董事梁健昌先生及劉子盈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Lorna 
Patajo Kapunan律師、陳釗洪先生、鄭啟泰先生、方昂貞先生及曾忠祿教授。


